
第 1 頁 

修訂(2025 年 9 月) 

表格 A1 

致： 香港灣仔 

 告士打道 7 號 

 入境事務大樓 47 樓 

 水務署署長 

 

 

大廈優質供水認可計劃－食水(管理系統) 

 

  本人／我們*申請加入大廈優質供水認可計劃－食水(管理系統)(下稱「計劃」)。 

 

申請類別 (請從下列方格項目選出一項) 

 新申請
1
 

(證書有效期
2
為 2 年) 

 續期申請  
(現有證書持有人在證書到期日前後 3 個月內

續期，證書有效期
2
 為 2 年) 

 

A.  樓宇類別 

      請從下列方格項目選出一項以說明申請加入計劃的樓宇類別: 

 酒店－房間總數：                                            

 樓宇(住宅)－住宅單位總數：                                  

 樓宇(商業或商住混合用途)－住宅單位總數：                    

 樓宇(工業) 

 樓宇(商業或商住混合用途，並附設有6歲或以下學童就讀的學校（如
小學或某些特殊學校，但不包括幼稚園），而校內使用焊接銅喉)－
住宅單位總數：                                                      

 6 歲或以下學童就讀的學校（如小學或某些特殊學校，但不包括幼稚
園），而校內使用焊接銅喉 

 學校(除上述類別外) 

 樓宇(商業或商住混合用途，並附設有安老院舍)－住宅單位總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安老院舍 

 醫院 

 政府建築物－單位總數：__________________                    

  

                                                 
1  如在現有證書到期日的 3 個月後才遞交續期申請，水務署會把該申請視作新申請。  
2  頒發給樓宇的證書根據以下的準則分為三個級別： 

藍證書： 新參與或連續參與計劃但不足 4年者； 
銀證書： 連續參與計劃滿 4年或以上但不足 6年者；及 
金證書： 連續參與計劃滿 6年或以上者。 

* 現有證書到期三個月後才遞交的續期申請，會作新申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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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申請人資料 

 業主／業主立案法團(如適用，證書編號：              ) ／業主委員會／經營者／管

理公司／政府部門／其他*的名稱：(請註明)  

                                    

 通訊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姓名：                                                         

 聯絡人職位／職銜：                                                     

 聯絡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聯絡電郵地址：                                                       

 

C. 樓宇資料 

 名稱：                                  

 樓齡：                                    

 地址：                                  

 

D.  選取證書形式 

 請從下列方格項目選出一項以說明選取證書形式： 

  每幢樓宇／酒店／學校／安老院舍／醫院一張證書 

 整個屋苑／發展／期*一張證書，該證書涵蓋整個屋苑／發展／期*的全數樓宇。

選取名稱為： 

                                                                

                                                                

 請選擇證書類別（只可選擇其中一項）： 

 電子證書  紙本證書 

 

E. 申請所需文件 

 提交申請表時，請就每幢大廈提交下列文件：  

新申請 

  一份大廈建築物水安全計劃 

  一份申請人根據已實施建築物水安全計劃戊部表一進行的最近每月水安全常規檢查記錄 

(包括所有檢查頻率為一個月或以下的項目) 

續期申請 

 一份內部審核報告 

 一份最新版本的建築物水安全計劃，若該計劃已更新。 最近之建築物水安全計劃定期

檢視紀錄(包括檢視後無需更新之紀錄)  

 一份確認已完成所有按照建築物水安全計劃定下的巡查/檢查聲明(蓋上公司印章)  

 一份由合資格人士(如持牌水喉匠) 根據建築物水安全計劃戊部表二執行的每年巡查/檢

查記錄 

 指定人員（如物業管理人員）根據建築物水安全計劃戊部表一執行的常規巡查/檢查記錄。

水務署會在收到續期申請後會通知申請人提供至少 3 份每月巡查/檢查記錄作抽樣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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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質測試報告（僅適用於有 6 歲或以下學童就讀的學校（如小學或某些特殊學校，但

不包括幼稚園），而校內使用焊接銅喉） 

 

F. 水務署質量控制檢查 

為完成水安全計劃和把文件妥善存檔，本署職員會隨機抽樣檢查申請加入計劃的樓宇，

尤其水務署會審閱每月檢查（由指定人員負責）的記錄、年度檢查（由合資格人士負責）

的記錄或內部審計報告。對於任何嚴重地影響建築物水安全計劃效益的重大違規行為，

如提供錯誤的供水流程圖、檢查記錄不完整、未能遞交審核報告或者違反評核標準等情

況，申請人須在水務署發出通知後 3 個月內糾正欠妥善的地方並經水務署核實，否則該

證書將視作無效及必須將其退還給水務署。 

 

G. 條款及條件 

1. 本人／我們*聲明，就是次申請提供的所有資料和支持文件全屬真確和詳盡無遺。 

2. 本人／我們*已妥善維修水管系統，使從內部供水設備以至用戶水龍頭的政府供水

保持優質。 

3. 在證書有效期內，本人／我們*須確保所有員工時刻完全明白及遵守這項認可計劃

的評核準則。 

4. 本人／我們*須於水務署認為有需要檢查是否符合認可計劃所訂準則時與其合作。 

5. 本人／我們*同意，對於這項認可證書持有人與其客戶之間由於這認可計劃而所產

生的交易，水務署人員或水務諮詢委員會均毋須承擔任何責任或法律責任。 

6. 本人／我們*不得作出任何危害或有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水務署或水務諮詢委

員會聲譽或權益的行為。 

7. 本人／我們*同意認可證書乃屬水務署擁有，並會按水務署要求交還證書，例如任何

嚴重地影響建築物水安全計劃效益的重大違規行為，包括錯誤的供水流程圖、檢查

記錄不完整、未能遞交審核報告或者違反評核標準等情況，申請人須在水務署發出

通知後 3 個月內糾正欠妥善的地方並經水務署核實，否則該證書將視作無效及必須

將其退還給水務署。 

8. 未經水務署許可，本人／我們*不得把認可證書轉讓他人或其他機構。 

9. 本人／我們*須對向第三者公開申請資料負全責。 

10. 本人／我們*須處理有關申請的資料，而水務署則不會向第三者透露該等資料，並會

在收到申請當日起五年後將其銷毀。 

11. 本人／我們*須透過影片、海報及單張教育住客妥善維修內部供水系統和使用符合

標準的喉管物料和配件的重要，如水務署要求，並提供相關資料及記錄。 

12.  本人／我們*同意遵守此計劃的條款及條件。 

 

申請人 

授 權 簽 署：   日 期：  

 

姓名及職銜：   公司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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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合約期至：                                                             

 

H. 大廈業主／業主立案法團／業主委員會／政府部門證明 (請註明) 

（如申請人並非大廈業主／業主立案法團／業主委員會／政府部門，申請人須填寫此部

分。） 

1. 本人／我們*證明申請人有足夠的能力，並致力履行及遵守此表格的G部分所指明的

條款和條件。 

2. 本人／我們*明白如果更換了大廈管理公司，本計劃的證書會在更換日失效。為保持

證書有效，本人／我們*須指示新公司在更替日起計一個月內向水務署遞交「新替入

的大廈管理公司－保證書」(表格B－可從網址www.wsd.gov.hk下載)，並指示新公司

繼續履行及遵守本計劃的條款及條件。 

 

授 權 簽 署：   日 期：  

 

姓名及職銜：   公司印章：      

 

 

大廈業主／業主立案法團／業主委員會／政府部門的名稱*： 

 

                                                                          

 

通訊地址：                                                                

 

                                                                          

 

  

*請刪去不適用者 


